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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點及實施辦法注意事項



1. 計畫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之補助：以1人為限，生活費最多不超過
14日，並以計畫期程結束前為限，其中生活費不可超過「中央各機
關(含事業機構)派赴國外進修、研究、實習人員補助項目及數額
表」。

2. 學生之補助：包含一張來回經濟艙機票費、另得包含生活費，其中
生活費不可超過「中央各機關(含事業機構)派赴國外進修、研究、
實習人員補助項目及數額表」。赴國外實習期間，不得少於30天
(不包括來回途程交通時日)。學校配合款不得少於教育部核定補助
款之20%，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如曾報教育部同意降低最低選送人
數，學校配合款不得少於教育部核定補助款之30%。

3. 每計畫案應選送3名以上學生出國實習，倘未達3名，不予補助計畫
主持人國際來回經濟艙機票款及生活費等項目。

注意：獲學海計畫補助經費之學生，不得同時領取我國政府提供之其
他出國補助。

經
費
分
配
原
則

https://oia.ncku.edu.tw/var/file/32/1032/img/1110113572-1.pdf
https://oia.ncku.edu.tw/var/file/32/1032/img/1110113572-1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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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送生資格：

(一)具中華民國國籍，且在台灣地區設有戶籍者。

(二)於本校就讀一學期以上之在學學生，不包括國內及境外在

職專班。

(三)得遴選他校學生參與計畫，須提出他校學生原就讀學校同

意該生於在學期間參與本校之國外實習計畫同意書。

(四)選送生應通過由計畫主持人規定之專業及語言能力條件。

(五)同一選送生於同一教育階段，以補助一次為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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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計畫主持人應取得國外實習機構同意薦送學校選送學生

赴該機構實習同意書或合作契約書影本

• 計畫主持人應為薦送學校之專任教師，得聘共同主持人

一名，共同主持人應為薦送學校專任或兼任教師。如遇

特殊情況，需變更計畫主持人時，薦送學校應先取得原

計畫主持人書面同意，並填妥更換計畫主持人同意書；

倘因特殊事由無法取得計畫主持人書面同意者，請於更

換計畫主持人同意書敘明理由。備函逕送教育部委託之

學校及教育部備查，並上網更改系統資訊。



• 計畫主持人應親洽國外實習機構，不得藉助或委託仲介

公司辦理，如計畫核定後，需變更或新增實習機構，計

畫主持人應於出國實習前，敍明理由及提出該實習機構

詳細介紹資料、與原實習機構不同之處對照表及國外實

習機構同意書或合作契約書影本，逕向薦送學校申請並

經其同意後，始得變更或新增該實習機構，以一次為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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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學海築夢國外實習計畫所提之預定實習人數，計畫主持

人得於出國實習前，提出具體說明逕向薦送學校申請變

更；子計畫案未執行部分，薦送學校應繳回未執行部分

之補助款，並將列入次年度行政績效評核，減列補助款；

未執行之子計畫案補助款欲流用至其他子計畫案時，應

由校內核定原計畫經費之承辦單位提出申請，經校內主

管單位審核同意後，始得流用。且薦送學校需備函檢附

校內審核同意紀錄逕送教育部委託之學校，同時副知教

育部後，始得上網更改系統資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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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新南向學海築夢實習人數，不得少於教育部核定最低

選送人數。如需變更最低選送人數，薦送學校應提出

具體說明，於出國實習一個月前，函報教育部審核，

經教育部審核同意後，始得變更；薦送學校除需依減

列選送人數比例繳回未執行部分之補助款外，並需將

計畫配合款由本部核定補助金額之百分之二十調增至

百分之三十，並將列入次年度行政績效評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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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各計畫主持人執行國外實習計畫案時，應協助選送

生辦理國外實習期間之醫療及意外保險，並應依當

地國法令規定申請可於當地國境內從事實習之簽證

及符合當地國境內實習勞動條件，俾確保執行本計

畫案之合法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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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學海築夢及新南向學海築夢3名以下學生仍可執行實

習計畫，依規定計畫主持人無法支領經費；新南向

核定最低選送人數包含跨校學生。

• 變更/新增實習機構、變更選送學生人數、變更計畫

主持人及取消計畫皆列入次年度行政績效評核，減

列補助款。



＊若發生以下事件，請於盡速聯絡國際事務處國際教育組，並於學生

出國前完成下述步驟，以免受罰：

1. 變更/新增實習機構：計畫主持人於學生出國前上簽說明變更原因，

檢附新舊實習機構對照表、實習機構變更申請說明書、新實習機構

之同意書或合作契約書影本(附註一)，會辦國際事務處國際教育組，

一層決行。

2. 變更選送學生人數：計畫主持人於學生出國前上簽說明變更原因，

會辦國際事務處國際教育組，二層決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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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oia.ncku.edu.tw/var/file/32/1032/img/818236474.odt


3. 變更計畫主持人：原計畫主持人及新計畫主持人於學生出國前簽妥

變更計畫主持人同意書及變更後計畫主持人專任教師說明及證明(如聘

書影本)，繳交至國際事務處。

4.取消計畫：計畫主持人上簽說明取消計畫原因，會辦國際事務處國

際教育組，一層決行。

附註：若國外實習機構確實無印章可提供用印，需由計畫主持人另提書面說明：
「因配合國外實習機構無印章，故該國外實習機構以簽名代替」，由計畫主持人提
供書面說明並無誤後簽名，檢附說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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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oia.ncku.edu.tw/var/file/32/1032/img/4464/664429105.od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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茲經甲(國立成功大學)、乙(選送生)、丙(計畫主持人)三方

協議，由丙方依呈報教育部之「學海築夢/新南向學海築

夢」獎助大專校院海外專業實習計畫書條件甄選錄取乙方，

並由甲方補助乙方新台幣________元整（實際補助金額，

依赴外實習天數與核銷相關規定辦理），於民國__年__月

__日至__年__月__日前往________（國名） ________（城市）

________學校（機構）實習。經議定條件如下，並同意本

契約所附之其他文件，及現在或將來所訂定(修正)之一切

有關獎助實習規定，均屬本契約內容。

若實際機票費+生活費低於行政契約書簽署之補助金額，
則依核銷規定核撥實際補助金額，而非行政契約書之金額。



實習期間

• 非因不可抗拒等重大事故，不得無故中斷海外專業實

習，乙方(選送生)若需變更實習計畫，需通知丙方(計畫

主持人)，並由甲、丙(學校、計畫主持人)兩方共同同意

後始可變更。如未經同意任意變更者，即喪失獎助資

格，並追償乙方已領獎助金。

• 計畫主持人需定期至教育部國內大專院校選送學生出

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系統進行選送生資料維護，

如選送生實際出國日期、海外實習機構、預計返國日

期與實際獲補助經費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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返國以後

• 選送生於海外專業實習期間應保有學籍(未休學)，並履

行返國完成原攻讀學位之義務，如有休學、退學、逾

期返國、不返國接續完成學業並取得學位者，依行政

契約書規定追償已領獎助金；如係應屆畢業生，應於

規定之畢業期限內回國後辦理相關經費核銷手續始得

離校。

• 海外實習結束後30日內，選送生需上傳出國實習心得

報告及滿意度問卷、計畫主持人需上傳計畫主持人成

果報告至學海計畫資訊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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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國前



1. 選送生出國二周前，計畫主持人應登入系統輸入團員基

本資料：https://www.studyabroad.moe.gov.tw/new/planmanager

2. 簽妥行政契約書(每位學生一式3份)，計畫主持人、共同

計畫主持人、學生及其保證人簽完契約後繳回國際事務處

國際教育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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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studyabroad.moe.gov.tw/new/planmanager








3. 辦理預借：

STEP 1：教育部入帳前預借，需填寫暫借款簽辦表 (學海築

夢由國際處協助填寫)；若教育部入帳後才預借，則無需填寫。

請先來電校內分機#50931洽詢教育部是否已入帳。

STEP 2：上簽申請預借（含預借簽呈、選送生名單、國際處

通知函），預借金額為教育部核定補助款。簽呈會辦國際事

務處、主計室，一層決行。

STEP 3：簽呈通過後填寫暫付款申請單，繳交至主計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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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ep1暫借款簽辦表



Step2
預借簽呈範例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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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ep2選送生名單

應依實習城市、匯率、日數重新計算修改



Step3
暫付款申請單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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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敬請各計畫主持人上簽檢附學生名單，會辦國際處國際

教育組、教務處註冊組、課務組、學務處生輔組及軍訓室

等，以利學校註記及校安登錄，一層決行。

5. 選送生至遲應於本部核定補助計畫次年10/31以前辦妥

出國手續，並啟程出國研修，屆期未出國者，視為放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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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役男出境相關規定

• 出國期間4個月內：

請至內政部役政署網頁線上申請短期出境。

https://www.ris.gov.tw/military-departure/app/Departure/main

• 出國期間4個月以上：

請依注意事項第4點上簽，已簽准者請下載「本校學生役

男出境申請書」依行政程序辦理。

詳細說明請參考本校生輔組網頁資訊
https://assistance-osa.ncku.edu.tw/p/412-1051-7607.php?Lang=zh-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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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ris.gov.tw/military-departure/app/Departure/main


備註

• 請務必登入系統更新團員資訊，以免返國後無法核銷。

• 依據本計畫補助要點規定，選送生於國外實習機構期間，

不得少於30日(不包括來回途程交通時日)，至多補助期

限以1學年為限，不符規定者將無法獲得計畫補助。

• 簽證不一定通過，應先取得簽證後，再購買機票。

• 請務必參考外交部領務局相關入境及簽證規定 (首頁>

簽證>國人申請外國簽證>各國暨各地區簽證、旅遊及

消費者保護資訊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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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實習期間請與原就讀學校之計畫主持人、導師、行政人

員及家人保持密切聯繫。

2. 請遵守實習機構之規定(含服裝、門禁、請假)，並請勿

任意缺席。

3. 如有變更個人聯絡資訊，請進系統更改團員資料，並通

知國際處、系所師長與相關行政人員。



返國後



選送生請於計畫結束返國後15日內備齊以下文件至國際事

務處國際教育組核銷：

日支生活費以實習期程計算。

※核銷依據「中央各機關(含事業機構)派赴國外進修、研究、

實習人員補助項目及數額表」及「中央政府派赴國外各地

區出差人員生活日支數額表」計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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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oia.ncku.edu.tw/var/file/32/1032/img/1110113572-1.pdf
https://oia.ncku.edu.tw/var/file/32/1032/img/211912428.pdf




Step1

請至經費管理系統申請授權，教育部補助款(H開頭)，本校

配合款為R年度-7234(如112年為R112-7234)：教育部核

定補助經費後國際處會寄信通知各計畫老師核定金額及會

編，可以向計畫主持人詢問教育部補助會計編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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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expsys.ncku.edu.tw/index.php?auth


Step2

經費申請授權通過後請填寫一般經費(乙式)→出差旅費報

告表(兼任人員)登打實際總金額(即機票費加計算在國外實

習期程總天數)。

註1.生活費計算為實習期程第一天起至實習期程最後一天止(依行政
契約書日期核定，飛行期間不計算)

註2. 計算方式請填寫於應備文件(9)學生進修國外旅費表

※經費系統R及H的金額一致，主計會審查時會依照支出科目分攤表
補助款跟配合款Key進實際支用金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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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ep3應備文件如下：
(1) 支出科目分攤表1份
※每位學生補助金額計算方式：
教育部補助款=〔每位學生補助總金額*0.8333333〕
本校配合款=每位學生總補助金額-教育部補助款→請務必與各計畫主持人確認所獲分配
補助之總金額
(2)出差旅費報告表2份→由經費系統自動產出
(3)搭乘外國籍航空班機申請書2份（如非搭乘本國籍航空需填寫）
(4)電子機票2份
(5)購買機票證明2份(1份正本1份影本)（正本請附在H教育部補助款文件）
(6)來回登機證存根（如遺失，請提供入出國日期證明書）
(7)中華民國護照（2份影本含資料頁面及出入境戳章）
(8)出國報告書（紙本2份）
(9)學生進修國外旅費
(10)學海系統選送學生截圖(含選送學生資料、地點、獲分配知金額，主計室確認學生實
習期間及城市用)
(11)上傳學海築夢/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學生出國實習心得報告至
https://www.studyabroad.moe.gov.tw/new/student/index
(12) 出國前一天美金匯率表2份(臺灣銀行歷史匯率查詢-全部幣別-即期賣出)

核
銷
注
意
事
項

https://acco.ncku.edu.tw/var/file/30/1030/img/305/12p3.doc
https://oia.ncku.edu.tw/var/file/68/1068/img/3626/348908748.docx
https://acco.ncku.edu.tw/var/file/30/1030/img/305/09p.doc
https://oia.ncku.edu.tw/var/file/32/1032/img/149989188.doc
https://oia.ncku.edu.tw/var/file/32/1032/img/852021851.pdf
https://www.studyabroad.moe.gov.tw/new/student/index
https://rate.bot.com.tw/xrt/history/USD


Step4

經費系統登打完成後請列印出國旅費報告表經系上主管核

章送國際處覆核，補助款及配合款之出差旅費報告表後面

請皆附以上應備文件資料，機票正本請附於教育部補助款

報告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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